桂安委办〔2018〕34号
广西壮族自治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关于

印发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专项

巡查行动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市安委会、自治区安委会各成员单位：

为确保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专项巡查行动顺利开展，根据自治区人民政府2018年第二季度防范重特大安全事故工作电视电话会议精神和《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集中开展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专项巡查行动的通知》（桂政办电〔2018〕68号）部署要求，自治区安委会办公室研究制定了《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专项巡查行动实施方案》，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落实。

各地、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积极配合自治区巡查组开展工作，督促重点行业领域重点企业按照专项巡查行动实施方案的有关要求，认真开展自查自纠，自觉接受巡查，及时整改存在的问题和隐患，确保巡查工作顺利开展、取得实效。

广西壮族自治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

                    2018年4月11日

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

专项巡查行动实施方案

为确保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专项巡查行动顺利开展，根据自治区人民政府2018年第二季度防范重特大安全事故工作电视电话会议精神和《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集中开展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专项巡查行动的通知》（桂政办电〔2018〕68号）部署要求，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目标任务

按照自治区党委、自治区人民政府决策部署，以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为核心，通过开展企业负责人谈话、主体责任专项检查和安全生产条件“回头看”等专项巡查行动，依法严惩一批违法违规行为，彻底治理一批重大事故隐患，关闭取缔一批违法违规和不符合安全生产条件的企业，联合惩戒一批严重失信企业，问责曝光一批责任不落实、措施不力的单位和个人，建立自我约束、持续改进的企业安全生产长效机制，全面提升安全生产水平，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促进全区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好转。
二、巡查主要任务

（一）组织开展企业负责人谈话。
1.谈话对象。

企业董事长、总经理、分管安全生产工作的副总经理等。

2.谈话内容。

（1）《安全生产法》明确的生产经营单位主要负责人七项职责履职情况；

（2）企业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建立、公示、教育培训、考核等情况；

（3）企业分管负责人落实安全生产职责等情况。

（二）组织开展企业主体责任专项检查。

1.安全生产管理责任落实情况。重点检查主要负责人履职情况，建立和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依法设置安全生产管理机构或配备安全生产管理人员以及保障安全投入等情况。

2.安全生产管理制度建立和执行情况。重点检查开展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实施安全生产管理、操作技能、设备设施和作业现场制度化、标准化、规范化情况；矿山、危险化学品、烟花爆竹、金属冶炼、建筑施工、道路交通运输企业主要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安全生产知识与管理能力考核合格情况；从业人员安全培训和持证上岗制度落实情况；新建、改建、扩建项目依法履行安全设施与职业病防护设施“三同时”制度情况。

3.安全风险管控情况。重点检查安全生产重要设施、装备完好状况和日常管理维护情况；开展安全风险辨识、评估、分级和公告，对存在较大危险因素的生产经营场所和重大危险源登记建档、制定和落实管控措施情况。

4.隐患排查治理情况。重点检查建立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制度，开展隐患自查自改自报，实行整改闭环管理情况；近年来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日常监管执法和安全巡查、检查、督查、明查暗访等发现的问题与隐患整改落实情况；汛期安全防范和隐患整改责任措施落实情况。

5.应急管理情况。重点检查应急组织体系建设情况；建立专（兼）职应急救援队伍或与相关应急救援队伍签订协议情况；编制应急预案和现场处置方案，组织应急演练，配备必要应急装备，储备应急物资情况；开展事故应急处置的总结评估工作情况；加强岗位应急培训情况。

（三）组织开展企业安全生产条件“回头看”。

对一季度以来检查发现的问题和隐患整改情况进行“回头看”，同时对取得安全生产许可证企业的安全生产条件进行“回头看”，检查企业安全生产条件是否有变化，是否符合要求。自治区相关部门分别制定下发安全生产隐患整改情况检查表、企业基本安全生产条件情况检查表，各类企业根据检查表内容自查整改，各巡查组对照检查表进行巡查抽查。
三、巡查对象

道路交通、煤矿、非煤矿山、危险化学品、烟花爆竹、重大工程、建筑施工、工贸行业及人员密集场所等重点行业领域重点企业。其他行业领域企业也要结合实际，参照执行。

被巡查的重点企业名单原则上采取抽查方式确定，具体由各巡查组与被巡查市安委会办公室及相关部门商定，可结合各相关部门2018年度安全生产监督检查计划一并开展。2017年以来发生过生产安全死亡事故和多人受伤事故的企业列为重点巡查对象。

四、巡查时间安排

2018年4月初至6月底。
专项巡查行动期间，各巡查组每月巡查两次，每次巡查1家重点企业，到企业巡查工作时间为3～5天。对存在突出问题和隐患的企业，可适当延长巡查时间，或者开展巡查“回头看”。

巡查工作不干预企业正常生产经营活动，不影响企业正常开展安全生产工作。
五、巡查组组成及分工

专项巡查行动期间，自治区安委会根据工作需要、按行业领域组织若干个巡查组，每个巡查组巡查1至2个重点行业领域。

巡查组每组4～6人，组长1名、副组长2名，分别由自治区安委会有关成员单位主要负责人或分管负责人担任，另配备相关专家若干名（可根据巡查工作需要临时调配）。

自治区巡查组重点巡查煤矿、非煤矿山、危险化学品、烟花爆竹、重大工程、建筑施工、工贸行业及人员密集场所等重点行业领域重点企业，道路交通等其他重点行业领域重点企业督查巡查工作由自治区道路交通安全工作联席会议及其他相关部门负责牵头组织，实现重点行业领域全覆盖。

自治区巡查组分组安排如下：

第一组：煤矿安全巡查组

组　长：田　洪   广西煤矿安监局局长
副组长：陈　清　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委副主任

玉新年  自治区安全监管局副局长

　　　　    梁   杰   广西煤矿安监局副巡视员
煤矿安全巡查1组：负责南宁、河池市
组　长：田　洪   广西煤矿安监局局长
副组长：梁  杰   广西煤矿安监局副巡视员
成  员：周昌健   广西煤矿安监局监察处处长
        叶少波　 自治区国土资源厅矿管处副处长
        黄志伟　南方能源监管局广西业务办处长助理
        肖鸿宇　广西煤矿安监局监察处副主任科员
               (联络员，联系电话：13978862126)
　　   专家若干名。
煤矿安全巡查2组：负责来宾市
组　长：陈　清　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委副主任
副组长：邱  海　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委能源处处长
成  员：陈国光　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委能源处调研员
        李茂钦　自治区公安厅治安总队一级警长
       梁恒声　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委能源处科员
　　       （联络员，联系电话：13737670991）
　　   专家若干名。
煤矿安全巡查3组：负责百色、崇左市
组  长: 玉新年　自治区安全监管局副局长
副组长: 谢家旺　自治区安全监管局执法监察处调研员、副处长
成　员: 孟家德　自治区安全监管局执法监察处副处长

江学茂　自治区安全监管局执法监察处副调研员
　　　　　　     （联络员，联系电话：13377113681）
            韦　康　自治区能源局副主任科员
        　  专家若干名。
     第二组：非煤矿山安全巡查组

组　长：巫家世  自治区安委会副主任、安全监管局局长

副组长：叶建进  自治区安全监管局副局长

　　　　      陆景宇　自治区国土资源厅副厅长

非煤矿山安全巡查1组：负责玉林、百色、河池市

组　长：叶建进  自治区安全监管局副局长

副组长：吴承祺　自治区安全监管局监管一处处长

（联络员，联系电话：18907716193）
成  员：叶少波　自治区国土资源厅矿管处副处长

专家1名。

非煤矿山安全巡查2组：负责桂林、贺州、崇左市

组　长：陆景宇　自治区国土资源厅副厅长

副组长：周　文　自治区国土资源厅矿管处处长
成  员：吕国锋　自治区安全监管局监管一处正处长级监察员

（联络员，联系电话：18907719671）
　　　　  专家1名。

第三组：危险化学品、烟花爆竹安全巡查组

组　长：李万春  自治区安委会副主任、安全监管局党组书记

副组长：卢小萍  自治区安全监管局副局长

　　　　      陈　清　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委副主任

危险化学品、烟花爆竹安全巡查1组：负责北海、防城港、钦州市

组　长：卢小萍  自治区安全监管局副局长

副组长：黄耀国　自治区安全监管局监管三处副处长

（联络员，联系电话：13377113520）
成  员：李维谦　自治区工商局企业监管处副处长

　　　　  专家1名

危险化学品、烟花爆竹安全巡查2组：负责南宁、柳州、梧州、玉林市

组　长：陈　清　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委副主任

副组长：吴永干　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委国防科工办处长

成  员：秦天生　自治区安全监管局烟花爆竹处副调研员

（联络员，联系电话：13377113418）
　　　　  专家1名

第四组：重大工程、建筑施工安全巡查组

组　长：杨绿峰　自治区住房城乡建设厅副厅长

副组长：王劼耘　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副厅长

　　　　      陈润东　自治区水利厅副巡视员

重大工程、建筑施工安全巡查1组：负责南宁、柳州、桂林市

组　长：杨绿峰　自治区住房城乡建设厅副厅长

副组长：张荣民　自治区住房城乡建设厅建筑市场监管处（重点办）调研员、副主任

成  员：钟  玲　自治区安全监管局监管二处副调研员

（联络员，联系电话：18907716180）
　　　　  专家1名。

重大工程、建筑施工安全巡查2组：负责贵港、河池、来宾市

组　长：王劼耘　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副厅长

副组长：戴宽刚　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建设管理处调研员

成  员：何毅岩　自治区水利厅安全监督处副处长

马飞虎　自治区安全监管局监管二处主任科员

（联络员，联系电话：18607760100）
　　　　  专家1名。

第五组：工贸行业及人员密集场所安全巡查组

组　长：徐学军　自治区公安消防总队总工程师

副组长：陈家良　自治区安全监管局副局长

　　　　      谢日万　自治区文化厅副厅长

工贸行业及人员密集场所安全巡查1组：负责南宁、北海、防城港、钦州市

组　长：徐学军　自治区公安消防总队总工程师

副组长：陆　勇　自治区公安消防总队火灾实验室主任

成  员：何　荣 自治区公安消防总队工程师（少校）

　　　  罗昭林  自治区安全监管局协调处副调研员

（联络员，联系电话：18907719680）

专家1名

工贸行业及人员密集场所安全巡查2组：负责柳州、贵港、贺州、河池市

组　长：陈家良　自治区安全监管局副局长

副组长：简志勇　自治区安全监管局监管二处副处长

（联络员，联系电话：18978886539）
成  员：何　伟　自治区文化厅调研员

　　　　专家1名。

在自治区巡查组巡查工作基础上，各地、各有关部门也要结合实际，按照自治区部署、参照自治区做法组织开展本地区、本部门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企业安全生产条件“回头看”和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专项巡查行动。
六、巡查实施

（一）巡查准备。一是制定具体巡查计划。各巡查组根据被巡查重点行业领域及被巡查市安全生产情况，确定拟开展巡查的重点企业名单，制定巡查工作计划，明确巡查时间安排、巡查工作重点和具体行程安排等，并报自治区安委会办公室备案。二是自治区安委会办公室提前向被巡查市安委会发出巡查通知，告知巡查组人员名单、工作计划和联系方式以及被巡查重点企业名单等，做好进驻准备工作。三是组织巡查培训。自治区安委会办公室编印《巡查工作手册》，汇总相关文件材料，并于巡查工作开始前组织召开巡查动员部署会议，并对巡查组成员进行集中培训。
（二）巡查进驻。巡查组进驻被巡查市及重点企业后，应向被巡查市安委会及重点企业通报开展巡查工作的主要任务、计划安排和要求，并认真听取意见。巡查期间，主要采取听取汇报、列席会议、调阅资料、调研座谈、个别谈话、问卷调查、受理举报和现场抽查等方式开展工作，全面深入了解真实的情况和问题。

（三）巡查报告。巡查组每巡查一个重点企业都要对巡查过程中了解的情况和发现的问题隐患及时进行汇总，剖析问题产生原因，提出有针对性的意见建议。每巡查一个重点企业结束后，请各巡查组于3个工作日内将企业问题隐患清单报送自治区安委会办公室，自治区安委会办公室将定期不定期编印《安全生产隐患和事故情况通报》在全区范围内通报巡查进展情况。巡查工作全部结束后，请各巡查组于7月5日前形成巡查报告并汇总全部被巡查重点企业问题隐患清单报送自治区安委会办公室。自治区安委会将集中听取各巡查组巡查情况汇报。
（四）问题处置。巡查组在巡查工作中发现的一般问题隐患，要当场指出并提出整改建议；对发现的重要情况、重大问题和重大事故隐患，要及时向自治区安委会请示报告。要切实加强安全生产执法工作，通过严格执法，推动问题隐患整治。凡巡查发现的每一项事故隐患，都要督促企业严格落实整改责任，制定整改措施，立即整改；重大事故隐患及时交由当地政府或建议自治区安委会挂牌督办，确保整改到位。凡巡查发现的每一项违法违规行为，都要交由自治区有关部门依法严格落实查封、扣押、停电、停供民用爆炸物品、吊销证照和停产整顿、关闭取缔、上限处罚、追究法律责任“四个一律”等执法措施。凡巡查发现的企业有关人员在履行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过程中违法违规违纪行为问题线索，及时报告自治区安委会，作进一步调查处理。

（五）移交移送。对安全生产问题十分突出，或者企业负责人在安全生产方面不作为、乱作为或者失职渎职、滥用职权，需要追究党纪政纪责任的，按程序移交自治区有关部门或市级人民政府依法依规调查处理。

（六）巡查反馈。巡查报告经自治区安委会批准后，在10个工作日内，自治区安委会办公室集中召开巡查情况通报会，由各巡查组组长分别向被巡查重点企业主要负责人进行集中反馈，指出发现的问题隐患，提出整改意见和要求。巡查报告主要内容通过自治区主要新闻媒体向社会公开。被巡查重点企业应当在1个月内将巡查中发现重大问题隐患的整改和追责落实情况报送自治区安委会办公室。

七、工作要求

（一）强化组织协调。自治区安委会办公室负责巡查的日常工作（具体由自治区安全监管局协调处负责），围绕有效推进巡查工作，建立工作例会、信息交流、调度统计、组织协调、跟踪督办和总结评估等工作机制，强化协调服务，及时向自治区安委会报告巡查工作中的重要情况、向巡查组传达自治区安委会的部署要求，对巡查人员进行培训、调配和管理，指导巡查组对重大事项进行督办，确保巡查各项工作有序高效开展。联系人：罗昭林、盘洁，联系电话：0771-5659117、5659109〈带传真〉，电子邮箱：zzqxtc@163.com。
（二）做好巡查工作保障。被巡查市和重点企业要自觉接受巡查、全过程配合，做好服务保障工作，按照巡查组的要求及时提供相关资料，如实反映情况，及时整改存在问题，确保巡查工作取得预期成效。巡查期间巡查组工作用车等后勤保障工作由巡查组组长单位负责解决，被巡查市和重点企业协助。
（三）做好人员选派工作。自治区安委会各相关成员单位要积极参与和支持巡查工作，选派党性强、作风正、业务精、公道正派、身体健康的人员参加巡查。参加巡查人员在巡查期间原则上与原单位工作脱钩，集中精力做好巡查工作。
（四）严格巡查工作纪律。各巡查组及巡查人员在巡查期间，要严格遵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严格执行中央八项规定精神，严格按照自治区安委会明确赋予的权限、职责开展工作，严守工作纪律。实行组长负责制，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严格遵守回避、保密规定等制度，对巡查中发现的重要情况和重大问题，要及时向自治区安委会请示报告。未经授权，巡查人员不得擅自表态、不得私自接受媒体采访，对外发布巡查工作相关信息。
（信息公开形式：主动公开）

分送：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自治区党委、自治区人民政府。

抄送：各市安全监管局。

广西壮族自治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　　      2018年4月11日印发
经办人：罗昭林　　　联系电话：0771-5659117　   　（共印150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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